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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人行正義、世界享和平

 正義總是跟和平並肩而行，而且永遠與和平生機活潑地相連。二者都是在追求個人及人群的福利，並因此而要求秩序和真理。其中之一受到威脅時，二者都會步履蹣跚；一旦正義受到侵犯，和平便也岌岌可危。

 正因為個人是否履行正義與我們每一個人的和平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我願首先呼籲各國的領導人，請各位務必銘記在心：今天的世界，雖然在許多地區中充滿了緊張、暴力和衝突，但也正在尋求一種新的結構，以及更平衡的穩定，為了使全人類能有真正而持久的和平。

 正義與和平既非抽象的概念，也非遙遠的理想。它們是植根於每一個人心中的價值觀，是人類共同繼承的遺產。個人、家庭、團體和國家，全都受到召喚要在正義中生活，為和平而努力。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誰也不能豁免。

 此刻，我想到那些身不由己地陷入激烈衝突中的人。我也想到那些社會邊緣人、窮人，以及受害於各種剝削行為的人們。這些人親身體會了失去和平的痛苦，也深刻體驗到缺乏正義的後果是多麼可怕。看到他們那麼渴望生活在正義之中，渴望享受真正的和平，又有誰還能漠不關心、袖手旁觀呢？每個人都有責任，使他們的願望確實得到滿足：除非每個人都能同樣地得到正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正義可言。

 遵行正義一向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法律概念。有時候人們會用一個矇著雙眼的人像（一手持劍、一手舉秤的正義女神）來代表正義。然而，真正的「正義」，其實應該是眼光清晰、行事機警，才能確保權利和義務的平衡，而有助於平均分攤利益與負擔。正義會恢復完整，而非造成破壞；它帶來的是和好，而非引起報復。我們若仔細探究，就會在「正義」的最深之處，發現它其實是根植於愛，並在仁愛的行為中，將這「愛」充分表露。因此正義若是離開了悲天憫人的「愛」，就會變得冷酷而尖刻。

 正義是一項強勁且富於生命力的德行：它維護並促進每一個人無價的尊嚴，同時關切大眾的福利，因為它是人與人之間及各民族之間關係的監護人。其實，沒有人能離群索居。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一個人的生存都與他人息息相關，導致個人的幸福與社會全體的幸福密不可分。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細緻而脆弱的平衡。




二、正義的基礎就是尊重人權

 人有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放之四海皆同，既不可侵犯，也不容剝奪。然而，這些權利並非孤立存在的。在這方面，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曾這樣教誨：人「既有權利，同時也就有義務，此二者正是直接源自人的本性」（註1）。和平的堡壘建立在權利與義務正確的人類學基礎上，並建立在二者之間互相的內在關連上。

 在最近幾個世紀中，這些人權都已經在各種規範性的宣言以及有約束力的法律條文中加以闡述。在許多民族和國家追求正義與自由的歷史中，在個人及整個民族的尊嚴受到明顯的侵犯之後，這些權利的聲明使人們引以為傲地銘記於心。

 五十年前，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聯合國大會有鑒於這次大戰的癥結，是強權國家居心要否定某些民族的生存權，於是頒佈了世界人權宣言。那是在一次可悲的戰爭經驗之後達成的一項嚴肅的行動，目的在於正式承認每一個個人及一切民族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在那份宣言中，我們讀到下面這段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聲明：「承認人類大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尊嚴，都享有平等且不可剝奪的權利。此一確認乃是這個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註2）。宣言的結論也同樣值得重視：「在這份宣言中所說的一切，都不可解釋為，任何國家、團體或個人有任何權利，參與或從事任何目的在於破壞宣言中所提及的權利和自由的活動或行為」（註3）。然而，可悲的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公然以壓迫、衝突和貪污腐化等方式來違抗這項條款；或者，有的把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定義重新詮釋，甚至有意地加以曲解，利用更不著痕跡甚至詭辯的手法來違反這項條款。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和文字，我們都必須切實地遵守。正如可敬的前任教宗保祿六世所稱道的，這份宣言依然是聯合國最輝煌的頭銜之一，「尤其是當我們把人權宣言視為走向和平的一條穩妥的道路，而想到它的重要性時」(註4)。

 今年我們慶祝世界人權宣言頒佈五十週年，這是個最恰當的時機，可以讓我們回想起「促進及保護人權，是國際社會的優先事務」（註5）。然而，有一些陰影正籠罩在這週年紀念上，例如，對於人權的兩個重要理念：人權的普遍性及不可分割性有些政治團體的看法仍有所保留。這兩項關鍵性的特點必須嚴正地再予確認，以駁斥來自下述兩方面的批評：其一、有些人利用所謂文化的差異，來掩飾其違反人權的行為；其二、否認司法在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上的分量，藉以削弱人性尊嚴的概念。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這兩項指導原則，既要求人權必須植根於各個文化中，同時也要加強司法的權威形象，才能確保這兩項人權的特色完全被遵守。

 尊重人權並不只在於使人權受到法律的保護，還必須包括從人性尊嚴觀念所衍生出來的各個方面，因為人性尊嚴乃是各種權利的基礎。關於這點，從教育著手可說是第一要務。同樣重要的是致力於促進人權：這是「真心愛人」之後必然會有的工作，因為「愛德遠超過正義所能貢獻的」（註6）。在促進人權的當時，還必須更加努力以保障家庭的權利，因為家庭是「社會上自然且基本的單位」（註7）。




三、 以團結互助的共融精神進行全球化

 自從一九八九年以來，地緣政治的大幅改變導致社會和經濟各方面徹底的改革。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如今已成為事實，我們也愈來愈清楚地體驗到，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福祉。我們正處於一個新時代的開端，這個新時代將會帶來很大的希望和許多令人困擾的問題。目前的這些變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是否人人都能在這個全球市場中受惠呢？是否每個人到頭來都有機會享受到和平呢？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否會變得更為平等，還是說民族之間與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和對抗，會使得世界的局勢更加不安？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為了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享有更安定的和平，國際組織的當務之急就是提升大家對公共利益的責任感。但是為達到此一目標，我們絕不可忽略「人」，應該把「人」放在一切社會工作計劃的中心。只有這樣，聯合國才能符合原始的付託，即「促進社會進步，在更大的自由下提高生活水準」（註8），而成為一個「國家組成的大家庭」。

這才是基於「彼此信任，互相支持以及真誠的尊重」（註9）以建立一個世界共同體的正途。簡而言之，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確保在休戚與共的團結精神下達成全球化，也就是說，致力於一種絕無排擠性、利益均霑的全球化。這是正義工作的重責大任，也包含了各國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組織應負起的道德責任。




四、 沈重的外債

 世界上有些國家和地區，由於財政或經濟發展的潛力很薄弱，因此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很可能有被排除在外的危險。另外有一些國家和地區雖然資源較為豐富，卻由於種種原因而無法善加利用，這些原因包括：動盪、內亂、設施不足、環境惡化、貪污風氣普遍、犯罪猖獗等等。「全球化」必須與「互助團結」相結合。那些無法憑自己的力量成功地進入市場的國家，必須得到特別的援助，以克服對他們不利的現況。在正義的精神之下，這是富國無可旁貸的責任。在一個真正的「國家組成的大家庭」裡，誰也不應遭到排除；正好相反，倒是那些最弱勢、最脆弱的更應得到支持，使他們的潛力也能充分發揮。

 談到這兒，我想起了那些較貧窮的國家在今天所必須面對的最大困難之一，我稱之為沈重的外債負擔。這負擔會危及全體人民的經濟，阻礙他們在社會和政治上的進步。關於這方面，國際金融機構最近開始了幾項重大措施，希望使這種債務能經各方協調後獲得同意的削減。我熱切地希望這項行動持續進展，並提供富於彈性的變通方式，使合於資格的國家都能在公元兩千年之前受惠。較富裕的國家在這方面定能大有貢獻，因為他們可以鼎力支持這項措施使其落實。

 但外債問題只是一個更大難題中的一部分而已，那難題就是持續的貧窮─有時甚至是極度的貧窮，以及隨著全球化過程所出現的新的不平等。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絕無排擠性、利益均霑的全球化，那麼我們就不能容忍極端富有的人和極端貧窮的人比鄰而居；不能容忍有些人連生活最基本的需要都付之闕如，另一些人卻任意揮霍其他人那麼迫切需要的東西。這樣的對比是對人類尊嚴的冒犯和侮辱。要消除貧窮，我們當然不乏適當方法，包括世界性的所有經濟組織推動對症且配套的社會和生產性的投資。不過，先決條件是國際社會要有政治決心，願意採取行動。有些組織已經朝著這個方向在做，這固然值得讚揚，但長期的解決之道，還是要靠我們全體，包括有關的各國來共同努力。




五、 迫切需要一個尊重法律的文化

 至於存在於各國家內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我們又該說些什麼呢？赤貧的情形，不論是在何處都構成重大的不正義。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在國際上，消除此種現象，都應該是每一個人的優先行動。

 另一方面，對於貪污的這種邪惡現象，我們絕不可默不作聲地輕輕放過，因為貪污會侵蝕社會和政治的發展，使許多民族受到影響。貪污的現象正悄悄地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欺騙法律，蔑視正義與真理，而且情形愈來愈嚴重。貪污是很難對付的，因為它千變萬化、層出不窮，而且在一個地方受到抑制，往往會在另一個地方再冒出來。僅僅是要譴責、揭發貪污，就需要有相當的勇氣。要消除貪污，除了政府應有堅定的決心外，也需要全體國民憑著強烈的道德良知慷慨地做為後盾。

 在這場戰事中，公職人員負有重大的責任。他們應該為法律的公平執行，以及各種公共事務的透明化而努力不懈。國家既然是為人民服務，因此是人民資源的看守人，在資源的管理方面必須著眼於公共的利益。一個好的政府，對於一切的經濟事務，都必須正確地加以管制，而且做到絕對誠信。無論如何不准許把本應用於公共福利的資源，挪用在其他私人的利益上，甚至是不法的行為上面。

 把公家的金錢誤用、濫用，對窮人最不公平，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個人發展最需要的基本服務首先被剝奪。當貪污腐敗悄悄地潛入司法行政系統時，又是窮人得付出最沈重的代價：拖延、無效率、結構性的缺陷、缺乏充份的司法保護。他們往往只能無可奈何地在濫用權力之下忍氣吞聲。




六、 特別侵犯人權的不義

 另外還有一些違反正義的情形，也使和平岌岌可危。在此我願一提其中的兩種形式。第一就是窮人沒有公平的機會申請到信用貸款。他們常常不得已被排拒在正常的金融體系之外，或是不得不求助於放高利貸的奸詐錢莊，使得他們本已朝不保夕的日子更加難過。因此讓窮人也有機會在平等的條件以及負擔得起的利率下貨款，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實際上，有些地方的金融機構已經開辦專為窮人的小額貨款。這種極富創意的行動很值得鼓勵，如此才可望根除可恥的高利貸之害。因為這樣一來，可以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透過必要的經濟手段，使家庭和小團體得到有尊嚴的發展。

 至於對婦女及兒童的暴力行為日益增加，我們又該怎麼說呢？這是今天最普遍的侵犯人權的行為，而且可悲的是，它甚至被用來作為一種恐怖的手段：婦女被當作人質，兒童遭到凶殘的屠殺。此外還有被迫為娼、兒童色情，以及在極端惡劣的工作場所中和條件下剝削童工。我們必須採取實際的行動，以阻止這些暴力的蔓延。在國內以及國際的各層面更應採取適當的法律措施。正如我在過去的文告中經常提及的，如果要承認並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就必須面對加強推廣教育和文化工作的雙重艱鉅課題。在整個人類大家庭以及每一個個人的倫理和文化遺產中，有一項是絕對不可缺少的：認識到人類都有同等的尊嚴，應受到同樣的尊重，也應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七、 在正義的基礎上建立和平，人人有責

 我們大家的和平，建基於每個人都去實踐正義。這是攸關全人類的如此重要的責任，無人可以豁免。它關係到每一個人，每人都應按照自己的能力與責任來貢獻力量。

 我首先向各國元首及國家領導人請求，您們是是國家法律的主要監護人。當然，這不是一件能輕易完成的任務，卻是一項首要的責任。願治理貴國的法典，能成為貴國人民獲得正義的保證，並成為一項動力，使人民的公民責任感日益加強。

 進一步地，在正義的基礎上建立和平，必須要靠社會各界的合作，各自分頭在自己影響所及的領域努力，並與社會上的其他團體合作無間。我也要特別鼓勵你─從事訓練和教育各階段青年學子工作的老師：請以道德和公民的價值觀來培育他們，灌輸給他們敏銳的正義感及強烈的責任感，這些都要先從「學校」這個團體本身開始。透過教導正義來達成和平教育：這是各位的首要任務。

 在培育學生的過程中，家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家庭是年輕一代人格培育的最佳場所。各位親愛的家長：你們子女的道德品格，多半是從學習你們的榜樣而來。你們如何培養你們小家庭中的關係，以及與家庭之外的關係，都會使子女耳濡目染，從而塑造他們的道德品格。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在家庭內所受到的影響，對於個人未來的人格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最後，我要對你們─天生渴望正義與和平的年輕人說幾句話。我要說：務必永遠對這些理想的追求保持活力。在追求的同時，不論實際環境如何，都要有耐心、有毅力。遇到誘惑，吸引你抄不當的捷徑，以得到虛幻的成功和財富時，你要立即斷然拒絕。反之，務必珍視所有正當而真實的一切，即使必須有所犧牲，而且要你不隨波逐流，你也必須拳拳服膺、義無反顧地去做。這樣，才會達到「人人行正義，世界享和平」的境地。




八、 分享－邁向和平之道

 公元兩千年大禧年很快就要來臨，這是信友以特別的方式奉獻給天主─歷史的上主的時刻。大禧年也提醒我們，受造物完全要依賴造物主。但是按聖經的傳授，大禧年也是釋放奴隸、歸還土地、免除債務的時刻，這樣所有的人都能如上主所願，回復一律平等的狀態。因此，千禧年乃是一個大好時機去追求上述那種會帶來和平的正義。

 天主是愛，基督徒藉著對天主的這個信仰，及分享基督普世的救恩而受到召叫，要在行為上合乎正義，在生活中與所有人和平相處。因為「耶穌不僅僅給我們和平，祂給了我們祂的和平以及祂的正義。祂就是和平與正義。祂成為我們的和平及我們的正義」（註10）。有鑒於當前世局的重大改變，我在將近廿年前所說的這段話，因而有了更加具體而生動的意義。今天的基督徒，比過去的基督徒更應該具有愛貧窮、愛弱小、愛受苦者的特色。這是很苛刻的要求，要實踐這要求，必須徹底改變那些叫人私心自用、唯利是圖，而事實上確是魚目混珠的所謂價值觀，例如權勢、享樂、漫無節制地積聚財富。是的，基督對門徒的召叫，也正是這一徹底的改變。那些奉獻自己，追隨這條道路的人，會真正體驗到「義德、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喜樂」（羅十四：17），也會嚐到「義德的和平果實」（希十二：11）。

 我願意向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重覆梵二大公會議的忠告：「首先要滿全正義的要求，因正義而應該付給的東西，不可當作愛德的恩物去給」（註11）。一個真正團結的社會，是生活富裕的人在幫助窮人時，不僅僅把自己不需要的東西給出去而已。此外，只是物質上的付出還嫌不足，更需要有分享的精神，使我們能向有困難的弟兄姊妹付出關懷和照顧，並引以為榮。今天，無論是基督徒。其他宗教的信徒，或是無數善心的男女人士，都覺得受到召喚去過簡樸的生活，以使公平分享天主創造的果實能成為事實。生活在貧窮中的人不能再等待了：他們現在就需要幫助，因此他們也有權利，立即得到他們所需要的。




九、 聖神在這世界工作

 將臨期第一主日，是我們為迎接公元兩千年大禧年所做的近期準備中，第二年的開始，而這一年是獻給天主聖神的。這位希望之神已在世界上工作。祂臨在於那些無私地去服務的人當中，也就是那些為遭人遺棄者及受苦者服務，熱誠接納移民和難民，勇敢地不願因為種族、文化或宗教因素而排斥他人的人們。祂特別臨在於那些耐心而堅毅地，繼續在原本對立或相互為敵的人當中推動和平及和好的人們當中。的確，所有這些都是希望的標記，鼓勵我們追求那導向和平的正義。

 福音訊息的中心就是基督，祂是每一個人的和平及和好。在人類準備跨越第三個千年門檻之際，願祂的慈顏照亮人類的道路！祂的正義和祂的和平成為所有人的恩賜，而沒有任何差別！




 「那時荒野將變為田園，

 田園將變為叢林；

 公平將居於荒野，

 正義將住在田園。

 正義的功效是和平，

 公正的碩果是永恒的寧靜和安全」（依卅二：15－17）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註解：

1. 教宗若望廿三世《和平於世》通諭（1963年4月11日）I，1。

2. 《世界人權宣言》，前言。

3. 同上，第30條。

4. 在世界人權宣言頒佈25週年（1973年12月10日）時，向第廿八屆聯合國

大會主席致候辭：宗座公報65（1973），第674頁。

5. 維也納宣言，世界人權會議（1993年6月），前言1。

6. 梵二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8。

7. 《世界人權宣言》，16號，3；參閱教廷提出的《家庭權利大憲章》

（1983年10月22日）。

8. 《聯合國憲章》，前言。

9. 若望保祿二世在第五十屆聯合國大會上致辭（1995年10月5日），羅馬

觀察報，1995年10月6日，第7頁。

10.若望保祿二世，在紐約洋基體育館的講道，（1979年10月2日），

1：宗座公報71（1979），第1169頁。

11. 《教友傳教法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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